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履行国家报告职责的利益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促进缔约方之间的合作

来阻止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及实现其他的战略目标。公约认可了许多特殊的国家报告

职责（包括一些双边性质的），来帮助缔约方实现公约的目标。建立国家报告职责的

原因在于希望各个缔约方能用最少的官方检疫措施来保证贸易安全、食品安全和保护

环境免受有害生物的危害。这些信息应当是尽可能的有效有用，所以这些国家报告职

责的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实时更新、清晰呈现、与公约的指导方针一致，并且这些

信息对于其他的缔约方应该是简便可获、通俗易懂的。 

公约国家报告职责咨询小组认为，缔约方履行国家报告职责是可以获得很多利益

的，包括： 

 一个行之有效的公约官方联络点网络是公约框架下进行信息交换的关键； 

 公约官方联络点作为面向所有缔约国的唯一官方联络点； 

 建立一个高效的信息交换系统将会保证更加可持续的满足进口国的检疫要求； 

 这些官方的证实过的信息如果可用，将会带来以下益处： 

 便于贸易和市场准入； 

 便于通过阻止有害生物的传入和蔓延来保护栽培和野生植物； 

 确保进口国能够更加准确的确定检疫要求； 

 允许各国确保能够有效保障有着越来越高要求的世界物种的多样性、环境

安全和食品安全； 

 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及时性以及提高数据质量、日常更新数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官方检疫数据库； 

 在国际进出口认证过程中能够利用的官方检疫信息（如有害生物报告和有害生物

信息等监测结果）： 

 应有助于减少对（不合规）的货物的拦截和阻止的数量； 

 应通过国家间的不合规信息反馈系统（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13 描述），

比较方便的解决不合规的货物的运输处置问题； 



 应有助于检疫问题的解决，通过建立透明的机制来保证公约缔约方之间的

合作和协调机制； 

 应有助于在公约缔约方之间建立双边信任机制； 

 这是国家植保组织建立及工作成效的象征-许多国家认为这是国家植保组织能够很

好的行驶职能的象征。 

公约诚挚的请缔约方考虑是否加入以及如何履行好国家报告职责，从而获得上述

利益。 

更多如何履行国家报告职责的信息，请参照公约网址：

https://www.ippc.int/countries/ 

如有国家报告职责的技术支持或者能力建设方面的问题，缔约方可以联系戴维

德·诺埃尔(dave.nowell@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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